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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卫规 〔２０２５〕５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十部门关于

印发 «福建省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

发展实施方案» 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发改委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

人社局、医保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疾控局,平潭综合实验区社

会事业局、经济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,省卫健

委直属各医疗单位,福州大学、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

各附属医院,福能集团总医院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«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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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»(国卫医政发 〔２０２４〕１号)、«关于开展 “儿科和精神卫

生服务年”行动 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年)的通知» (国卫医政函 〔２０２５〕

１号),经研究,现将 «福建省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

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　　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 建 省 教 育 厅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社会保障厅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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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２０２５年５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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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

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«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»(国卫医政发 〔２０２４〕１号)、«关于开展 “儿科和精神卫

生服务年”行动 (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７年)的通知» (国卫医政函 〔２０２５〕

１号)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工作目标

到２０２５年末,完善功能明确、布局合理、规模适当、富有

效率的省、市、县级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.到２０３０年,儿科

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均衡性逐步提高,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

(助理)医师数力争达到１３人、床位数达到３１张,儿童医疗

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.到２０３５年,基本形成城乡均衡、协同

高效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,实现我省儿童 “大病重病在本省

解决,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决”的目标.

二、建设高质量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

(一)建设高水平儿童医疗服务网络.加强设区市级儿童医

院、综合性医院儿科和县 (市、区)妇幼保健机构建设,完善

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.二、三级公立综合

医院及三级中医医院结合专科基础和所在地儿童就医需求,科学

规划设置儿科门急诊和病房,配备儿科医疗力量.２０２５年１１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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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前,全省二、三级公立综合医院、三级中医医院和二、三级妇

幼保健院均提供儿科服务.加快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

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建设

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样板,提升区域儿科医疗水平.支

持省级和市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儿科病房,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

构能够提供儿科门诊服务.儿童专科医院要细化专业分科,因地

制宜,加强遗传代谢科、血液科等学科建设,发展高水平儿科医

疗.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儿童常见病诊疗培训,通过全

科、中医科等科室医务人员提供儿科诊疗服务,鼓励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单独设置儿科.到２０２５年底,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比例达到９０％以上. (省卫健

委、发改委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推进儿科优质医疗资源下沉.鼓励地级市儿童医院、

妇幼保健院和中医医院儿科牵头组建儿科医联体,分区包片覆盖

网格化布局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.县级医院要依托紧密型县域

医共体帮扶指导辖区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科服

务.到２０２７年,以地级市和县 (市、区)为单位,实现儿科医

联体全覆盖.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、省级儿童医院和

国家中医儿科优势专科所在医院牵头组建儿科医联体,辐射带动

地级市和县级医院,开展儿科专业培训,强化儿童疾病标准化、

同质化诊疗和管理.(省卫健委负责)

(三)强化儿童保健服务网络建设.每所乡镇卫生院、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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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服务中心至少配备１名提供规范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全科医

生,至少有２名具备儿童保健服务能力的医生.将辖区内医疗机

构儿童保健服务质量改进纳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和 “优质服务基

层行”活动.(省卫健委、疾控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提供优质化儿童医疗卫生服务

(一)提升儿童重大疾病诊疗和急危重症救治能力.发挥国

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在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

疗、骨干力量培养、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,

支持其建立儿科专科医联体,满足区域内儿童患者看病就医需

要,减少跨区域、跨省就医.在省级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、儿童

实体肿瘤诊疗协作组、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基础上,围绕儿童重

症、感染等重大疾病诊疗需求,依托省内高水平医院牵头构建省

级儿童重大疾病诊疗协作网络,覆盖所有地级市和县 (市),建

立协作网络工作机制,完善儿童重大疾病管理制度,提高儿童重

大疾病识别、诊疗水平.到２０２７年,以省为单位,实现儿童重

大疾病诊疗协作网络全覆盖.鼓励医疗机构扩展多学科诊疗

(MDT)模式覆盖的儿童重大疾病病种.支持符合条件的医疗机

构申请开展儿童器官移植.在每个县域依托１家技术力量较强的

医院建设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.医疗机构要建立０—３岁

急危重症儿童２４小时救治绿色通道,支持开展先救治后缴费.

在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,医疗机构要普遍建立患儿就诊等候时

间监测机制,开展等候时长预警,及时调配人员支援保障,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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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开设延时和夜间及周六、日门诊、扩充输液等治疗场所,缩短

就诊和等候时间;要统筹床位资源,储备可转换床位,确保患儿

及时收治;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、儿科发热诊室 (门诊)应开

尽开,并完善儿童输液、雾化、中医外治等服务条件. (省卫健

委负责)

(二)支持儿科领域前沿技术发展与转化.以临床需求为导

向,鼓励开展医工、医信、医理相结合的多学科科研攻关.依托

“互联网＋”等新一代信息技术,探索儿童保健适宜技术研究和

应用推广新模式. (省科技厅、卫健委、药监局、疾控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)

(三)发挥中医药在保障儿童健康中的特色优势.加强中医

医院儿科设置,围绕优势病种,优化诊疗方案,积极开设儿科专

病门诊.鼓励在门诊设置小儿外治室,有条件的二级以上中医医

院设置儿童中医综合治疗区.鼓励综合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设立

中医儿科门诊,完善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馆建设.(省卫健委负责)

(四)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.引导紧密型医联体 (城市医

疗集团、县域医共体)内医疗机构儿科医师参与家庭医生团队,

提高儿童签约服务覆盖率,为儿童提供常见病、多发病诊疗和转

诊服务.(省卫健委负责)

(五)改善就医感受,提升儿童患者体验.优化儿科医疗服

务流程,充分运用新技术提升儿科医疗服务舒适化、智慧化水

平,提高儿科预约诊疗率和分时段预约精准度.支持国家儿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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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单位开设预防接种门诊,为特殊健康状态儿

童开展评估、接种、随访一站式诊疗服务.鼓励省内儿童专科医

院探索为超１８岁的特殊疾病患者提供延续性医疗服务.加强医

疗机构建筑空间、视觉色彩、设施设备等方面的适儿化改造,科

学规划儿科门急诊布局,设置清晰标识.支持医疗机构在儿科等

候区、儿童疫苗接种点等点位设置儿童娱乐设施,构建友善关怀

的服务氛围.(省卫健委负责)

(六)加强儿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.推动二级以上综

合医院、儿童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、精神专科医院开设儿童精神

心理科和儿童心理保健门诊.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,提

高儿科医师对心理行为问题和常见精神障碍的筛查识别和处置能

力.开展妇幼保健特色门诊建设试点,聚焦青春期保健等儿童常

见健康问题,开展特色门诊建设,完善服务规范和流程. (省卫

健委负责)

(七)提供高质量的儿童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服务.做实０~６

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内容.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防治出生缺陷工

作机制,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防治措施.各级疾控部门应加强季节

性传染病预警,及时将传染病形势研判通报卫健部门,提前部署

公众及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措施.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对托育服务机

构的保健业务指导,增强学校、幼儿园的儿童常见病预防保健监

测干预.加强儿童重大传染性疾病、新发传染病管理以及艾滋

病、梅毒、乙肝母婴阻断工作. (省疾控局、卫健委、教育厅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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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四、加强现代化儿科人才队伍建设

(一)加强儿科医务人员队伍建设.医疗机构要加强儿科队

伍梯队建设,在绩效、科研等方面对儿科医师予以倾斜,推动综

合性医院儿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.鼓

励现有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加强儿科学有关专业课程学习,毕业

后从事儿科工作.保持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.依托儿童

区域医疗中心,培养储备一批在儿科领域具有突出临床和科研能

力的复合型儿科人才.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要定期组织开

展基层儿童保健人员培训.(省卫健委、教育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完善并落实儿科人才评价激励政策.落实儿科岗位管

理制度,合理设置儿科岗位,鼓励医疗机构对儿科等紧缺岗位进

行适当倾斜.原扶贫开发重点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向社会公开

招聘儿科或全科医生时,可适当放宽学历层次、专业等岗位条

件.(省卫健委、人社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配套政策

(一)完善医疗保障支持政策.支持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在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上重点向儿科临床诊断、有创检查、中

医非药物疗法、手术治疗等项目倾斜.结合医保基金运行实际,

逐步考虑将儿童治疗周期长、健康损害大、费用负担重的疾病门

诊费用纳入居民医保慢性病、特殊疾病保障范围.在制定按疾病

诊断相关分组、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、按病种分值付费政策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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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考虑儿科临床实际.(省医保局负责)

(二)加大财政保障力度.多渠道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,优先支持医疗卫生机

构开展儿科病房、儿童友好环境设施等项目的改造或建设.落实

各级财政投入责任,优化财政投入结构. (省财政厅、发改委、

卫健委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补齐儿童用药短板.坚持以儿科临床需求为导向,鼓

励本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儿童用药品种研发工作,针对儿

童用药品种开发适宜的新品种、新剂型、新规格.鼓励医疗机构

研发应用儿科中药制剂.遴选疗效确切的医疗机构儿科中药制剂

允许在全省范围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调剂使用,并按规定纳入医

保支付范围.(省工信厅、药监局、卫健委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

负责)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有效期１０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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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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